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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津卫科教〔2021〕353号

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
天津市 2021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
招生简章的通知

各区卫生健康委，委直属各单位，医学院校附属医院，中央驻津医

院，部分部队、企事业单位医院：

为做好我市 2021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工作，现将《天

津市 2021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2021年7月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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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 2021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招生简章

按照《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科教

发〔2013〕56号）和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年度

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科教函〔2021〕269

号）关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启动我市 2021

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工作，具体事宜如下：

一、招收对象及报名条件

（一）单位委培学员（单位人员）

在我市医疗机构就业，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（指

临床医学类、口腔医学类、中医学类和中西医结合类，下同）本科

及以上学历毕业生，或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

书，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。培训专业由送出单位根据工作岗位需求

进行选择，志愿填报完毕后不得擅自更改。

（二）自主培训学员（社会人员）

2021年或 2020年毕业，具有本市户籍（或是本市生源），拟

在我市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

生，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。培训专业由考生自主选择，志愿填报完

毕后不得擅自更改。

二、培训基地及招生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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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培训基地招生简章，详见毕业后医学教育网

https://www.ccgme-cmda.cn/以及天津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网络管理

平台 https://tj.ezhupei.com/；

（二）凡本年度培训基地招录学员人数不足2人的专业基地，招

录学员将统一调配至其他培训基地参加培训；

（三）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等学员的报名采取辖区属地化管理方

式。

三、报名与录取

（一）报名招录时间

2021年 7月 30日—2021年 8月 26日

（二）报名方式

网络报名和纸质报名相结合的方式

（三）报名网址

https://tj.ezhupei.com/

（四）工作进度

8月 9日 17时前，完成报名、审核工作；

8月 10日-8月 17日，各培训基地对申请培训人员的申请材料

进行审核，对审核合格者组织招收考核，依照公开公平、择优录取、

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培训对象。对申请减免年限人员的减免资格考

核同招收考核一并进行，确定是否准予减免及减免年限，并由基地

主任确定其具体的减免轮转科室及时间（相关材料以省级卫生行政

部门出具为准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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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 17日后，可从网上个人端口查看录取情况；

8月 18日-8月 25日，各培训基地完成录取公示、体检、签订

协议、入职手续办理等全部招收工作；

8月 26日，进入培训基地。

（五）志愿填报

1.申请人员报名时首先选择报考类别为西医或中医（中西医结合

专业参加中医类培训），然后选择医师类别为住院医师或全科医师

（参照招生对象要求），后在相应的申报志愿中选择1至2个基地（不

能重复）进行填报，培训基地可跨区填报；

2.各培训基地的本单位报名人员须 100%派送至外院培训基地申

请参加培训；

3.申请人应及时关注管理平台上的各培训基地招录工作有关通

知。

4.报考人员提交的报名申请材料应当完整、真实、准确。如提供

虚假报名申请材料，伪造、变造有关证件、材料、信息等，将取消

报名及培训资格。

5.派送单位、招录基地需对报考人员提交的申请进行资格审查，

报考人员可在报名网站查询结果。报考申请未审查或已通过资格审

查的，不可改报其他职位。报名时间截止后未通过审查的，不能再

次提交报名或改报其他职位。

（六）相关材料

1.《天津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表》（网站下载）一式二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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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单位、上级主管部门、录取基地公章；

2.身份证（正反面）、执业医师资格证（如有需提供）、学历证、

学位证复印件各一份，经派送单位主管部门审核原件并在复印件上

加盖公章。社会人员由培训基地审核并盖章；

3.学员与派出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复印件或派送单位人事部门

出具的聘用人员汇总表，经派送单位主管部门审核原件并在复印件

上加盖公章（社会人员不提供该项）；

4.《2020年天津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减免年限申请表》（见附

件 1）及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培训基地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；

5.《2020年天津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招录汇总表》（见附

件 2），经培训基地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（七）其他

1.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报名与招录采取网上操作，网络

报名端口至 8月 9日 17时整关闭，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端口截止报

名。

2.各培训基地负责组织本基地的招生录取工作和培训档案资料

的管理工作，包括学员的报名、招录、减免等材料。

3.招录工作结束后，学员的《天津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

表》一份培训基地留存，一份派送单位留存。

4.各培训基地统一于 9月 6日上午将附件 1及相关证明材料、

附件 2报送，同时提交附件 2的电子版（要求与纸质版一致）。

5.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派送单位负责本单位符合报名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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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人员的组织、咨询、派送、审核提交报名表等报名有关工作。

6.培训基地负责社会报考人员的咨询、审核、提交报名表等有关

工作。基地的联系方式可在各基地招生简章中查询。

四、公示和录用

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，接受社会监

督。公示期满，对没有问题或者反映的问题不影响录用的人员，办

理培训手续；对反映有影响录用的问题并查实的，不予录用；对反

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，暂缓录用，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录用。

五、人员管理与待遇

培训对象是培训基地住院医师队伍的一部分，应遵守培训基地

的有关管理规定，并依照规定享受相关待遇。

（一）单位委培学员（单位人员）

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，培训期间原人事（劳动）、工资关系不变，

委派单位、培训基地和培训对象三方签订委托培训协议。委派单位

发放的工资低于培训基地同等条件住院医师工资水平的部分，由培

训基地按照本院同等条件住院医师工资水平依考核发放。

（二）自主培训学员（社会人员）

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与培训基地签订培训暨劳动合同，其

培训期间的生活补助由培训基地负责发放，标准参照培训基地同等

条件住院医师工资水平确定。

六、疫情防控

在招录组织实施过程中，要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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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防疫措施。请在报名前务必仔细阅读防疫与安全须知，在

考试前及时申领“天津健康码”，自觉做好自身健康管理，主动减少

外出和不必要的聚集，避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，并严格按照相

关要求做好信息填报等工作。违反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隐瞒、

虚报旅居史和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责

任。

附件:1.2021年天津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减免年限申请表

2.2021年天津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招录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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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1年 7月 30日印发


